
(上接 B89版)

（

２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１３１

，

３９２．６０ ０．０７

Ｃ

制造业

１７３

，

１９１．４０ ０．０９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３９

，

６０３．７６ ０．０２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２３

，

１０６．６０ ０．０１

Ｓ

综合

－ －

合计

３６７

，

２９４．３６ ０．１９

（

３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注：无。

３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

细

（

１

）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

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６０００１９

宝钢股份

５

，

６２４

，

９９８ ３６

，

５６２

，

４８７．００ １８．６７

２ ６０００１０

包钢股份

１２

，

３５１

，

５００ ２０

，

８７４

，

０３５．００ １０．６６

３ ６０１００５

重庆钢铁

４

，

５８４

，

５００ ９

，

２１４

，

８４５．００ ４．７１

４ ０００７０９

河钢股份

２

，

８９２

，

６００ ８

，

６４８

，

８７４．００ ４．４２

５ ０００７７８

新兴铸管

１

，

７２３

，

６００ ７

，

６５２

，

７８４．００ ３．９１

６ ００２０７５

沙钢股份

８６７

，

９００ ６

，

８０４

，

３３６．００ ３．４８

７ ６０００２２

山东钢铁

３

，

９６５

，

９４０ ６

，

６２３

，

１１９．８０ ３．３８

８ ００２１１０

三钢闽光

６６６

，

９１３ ６

，

２０２

，

２９０．９０ ３．１７

９ ６００２８２

南钢股份

１

，

７４２

，

１００ ６

，

０９７

，

３５０．００ ３．１１

１０ ０００８２５

太钢不锈

１

，

４８５

，

８００ ６

，

０４７

，

２０６．００ ３．０９

（

２

）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

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９６８

海油发展

３７

，

０１２ １３１

，

３９２．６０ ０．０７

２ ３００７８２

卓胜微

７４３ ８０

，

９２７．５６ ０．０４

３ ６０１６９８

中国卫通

１０

，

１０３ ３９

，

６０３．７６ ０．０２

４ ６０３８６３

松炀资源

１

，

４５１ ３３

，

４８９．０８ ０．０２

５ ３００５９４

朗进科技

７２１ ３１

，

８０３．３１ ０．０２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注：无。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注：无。

６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

券投资明细

注：无。

７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

明细

注：无。

８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

细

注：无。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发生股指期货投资。

（

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将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以套期保值为目的，主要选择

流动性好、交易活跃的股指期货合约。本基金力争利用股指期货的杠杆作用，降低

申购赎回时现金资产对投资组合的影响及投资组合仓位调整的交易成本，达到稳

定投资组合资产净值的目的。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

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

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新兴铸管 新兴铸管 本组合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之一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武安工业区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收到河北省环境保护厅出

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冀环罚【

２０１８

】

６５８

号）。具体内容如下： 一、处罚文件主要

内容 河北省环境保护厅于近期对公司武安工业区进行了调查， 发现其实施了以

下环境违法行为：

① ３

号烧结机引风风力不足，无负压，烟尘未经收集处理排

放。

②

钢渣磁选场露天作业，无污染防治设施；

３

号烧结北料场上料口无集尘罩，

露天作业；

１２８０

立方米高炉焦炭上料口无集尘罩， 露天作业；

３

号烧结机落料点

与环式冷却机之间的输送廊道未密闭，露天输送烧结矿，造成扬尘污染。

③

高线

车间南侧临时料场露天堆存铁精粉，苫盖不严，无防风抑尘设施；

３

号烧结北料场

料棚未密闭；厂门口南侧焦炭料场焦炭露天堆放，苫盖不严，球团料场未密闭，露

天作业，造成扬尘污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

三项、第一百零八条第五项、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河北省环境保护厅责

令武安工业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对其处以如下行政处罚：罚款一百三十万元

整。 二、公司采取的措施 公司立即成立了专项工作组，通过加强现场管理、加大

环保投入、建设渣场封闭料棚、增加收尘罩等方式，对以上问题实施了整改，并通

过了河北省环境保护厅的验收，现粉尘外排问题得到治理，相关环保设施使用正

常。 三、本次处罚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武安工业区已根据当地环保部门的要求完

成整改并通过其验收，本次行政处罚未影响武安工业区的正常生产经营，也未对

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

２０１８

年上半年经营状况良好，根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６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８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

１１６％－１４１％

。 对上述股票的投资决策程序的说明：本

基金为指数基金，为更好地跟踪标的指数，控制跟踪误差，对该证券的投资属于按

照指数成分股的权重进行配置，符合指数基金的管理规定，该证券的投资已执行

内部严格的投资决策流程，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

（

２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证券备选库。

（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人民币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７９

，

６９７．１４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

，

６６７．１６

５

应收申购款

２

，

１６７

，

５１８．７５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

，

２４９

，

８８３．０５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无。

（

５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无。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无。

（

７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数字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

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

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招募说明书。

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及其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净值增长

率

１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２

业绩比

较基准

收益率

３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４

１－３ ２－４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１３

日（基

金合同生效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３０％ １．４１％ －２６．３６％ ２．５７％ ２６．０６％ －１．１６％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６９％ １．９２％ －１２．３８％ １．９７％ ５．６９％ －０．０５％

２０１７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５．３８％ １．４７％ １４．８６％ １．３８％ ０．５２％ ０．０９％

２０１８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７．４１％ １．６６％ －２９．１７％ １．５２％ １．７６％ ０．１４％

２０１９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８．４４％ １．６２％ ４．５８％ １．６５％ ３．８６％ －０．０３％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

２０１９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１５．５１％ １．６６％ －４５．１１％ １．７６％ ２９．６０％ －０．１０％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

、基金的证券

／

期货交易费用；

８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９

、账户开户费用、账户维护费用；

１０

、基金的上市费和年费；

１１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０％

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

方法如下：

Ｈ＝Ｅ×１．００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

托管人双方核对无误后，基金托管人按照与基金管理人协商一致的方式于次月前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 公休假

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２％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

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

人双方核对无误后， 基金托管人按照与基金管理人协商一致的方式于次月前

５

个工

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３

、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本基金的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０２％

的年费率计提。 标

的指数许可使用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０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季季末，按季支付（当季不足

５０

，

０００

元的，按

５０

，

０００

元计算），计费期间不足一季度的，根据实际天数按比例计

算。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

复核后于次季前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标的指数供应商。 若

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标的指数供应商根据相应指数许可协议变更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率和计算

方式时， 基金管理人需依照有关规定最迟于新的费率和计费方式实施日前

２

日在

指定媒介公告。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４－１１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

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４

、证券账户开户费用：证券账户开户费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无误

后，自本基金成立一个月内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划付，如基金财产余额不

足支付该开户费用， 由基金管理人于本基金成立一个月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进行垫

付，基金托管人不承担垫付开户费用义务。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

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份额的场外申购与赎回

（

１

）申购费用

本基金的场外申购费率随投资者申购金额的增加而减少。投资者可以多次申

购本基金，申购费率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本基金场外申购费率如下表：

申购金额

Ｍ

（元）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２０％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６０％

Ｍ≥５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

元

申购费用由投资者承担，在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

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

２

）赎回费用

本基金的场外赎回费率随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期限的增加而减少。

本基金场外赎回费率如下表（

１

年为

３６５

日）：

持有期限

Ｙ

赎回费率

Ｙ＜７

日

１．５０％

７

日

≤Ｙ＜１

年

０．５０％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２５％

Ｙ≥２

年

０．００％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

金份额时收取。 本基金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７

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

金财产， 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

７

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应归入基金

财产，其余用于支付市场推广、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２

、基金份额的场内申购与赎回

（

１

）申购费用

本基金的场内申购费率自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１

日起进行调整，调整后费率如下表。投

资者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率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基金场内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

Ｍ

（元） 申购费率

Ｍ＜５００

万

０

Ｍ≥５００

万 按笔收取，每笔

１００

元

申购费用由投资者承担，在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

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

２

）赎回费用

本基金的场内赎回费率随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期限的增加而减少。

本基金场内赎回费率如下表：

持有期限

Ｙ

赎回费率

Ｙ＜７

日

１．５０％

Ｙ≥７

日

０．５０％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

金份额时收取。 本基金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７

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

金财产， 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

７

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应归入基金

财产，其余用于支付市场推广、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五）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

行。

基金财产投资的相关税收，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基金管理人或者其他扣

缴义务人按照国家有关税收征收的规定代扣代缴。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

理活动，对本基金管理人原公告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

容如下：

１

、在“重要提示”部分明确了更新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有关财务数据

的截止日期。

２

、在“第三部分 基金管理人”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３

、在“第五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４

、在“第十三部分 基金投资”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５

、在“第十四部分 基金业绩”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６

、在“第二十七部分 其他披露事项”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股票简称：会稽山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５７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９

一

０７６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会稽山”）收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监管一部下发的 《关于对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

函》（上证公函【

２０１９

】

２７２８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现将相关情况回复并公告

如下：

一、半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形。子公司

唐宋酒业累计向杭州永仁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仁实业）提供借款

０．９５

亿元，永仁实业将上

述借款资金后拆借给控股股东精功集团；唐宋酒业向绍兴精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诚物流）

提供借款

０．４０

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

１

）相关违规资金拆借的具体情况，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不当交易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２

）相关违规

资金拆借的发生过程、决策者及相关责任人；（

３

）报告期内永仁实业、精诚物流与公司的业务和资

金往来情况，是否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应当说明的关系；（

４

）报告期内公司的内部控制

制度和资金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并被有效执行。

公司回复：

（一）相关违规资金拆借的具体情况，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资金占

用和违规担保、不当交易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１

、违规资金拆借的具体情况

经核查，违规资金拆借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拆出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杭州永仁实业有限

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１．０２ ２０１９．０３．３０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收回

１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１．０３ ２０１９．０３．３０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收回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１．２５ ２０１９．０３．２５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４

日收回

２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收回

１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收回

２０００

万元

小计

９

，

５００．００ － － －

绍兴精诚物流有限

公司

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２．１２ ２０１９．０３．３０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收回

３６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收回

４００

万元

小计

４

，

０００．００ － － －

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宋酒业分别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３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向关联方杭州

永仁实业有限公司以银行本票背书的方式提供借款

０．３０

亿元、

０．１５

亿元和

０．５０

亿元，累计借款共计

０．９５

亿元。 永仁实业将上述资金拆借给了公司控股股东精功集团。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唐宋酒业以银行本票背书的方式向精诚物流提供借款

０．４０

亿元，精诚物流将

资金转借给了绍兴众富控股有限公司。 绍兴众富控股有限公司将此资金追加投入新华基金众富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２

、违规资金拆借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３

月

１８

日、

３

月

２５

日和

３

月

２９

日收回永仁实业上述拆借款，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已全额收回永仁实业上述拆借款本金

０．９５

亿元，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收回拆借款利

息

８１５

，

２６７．４６

元（按同期银行借款利率计算），及时纠正关联方资金拆借行为，未对上市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造成实质损害。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３

月

２９

日对精诚物流拆借款进行了回收，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已全

额收回精诚物流上述拆借款本金，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收回拆借款利息

１７５

，

６９２．３３

元（按同期银行

借款利率计算），未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造成实质损害。

３

、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不当交易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经公司认真自查，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不当交

易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相关违规资金拆借的发生过程、决策者及相关责任人

经核查，因控股股东精功集团面临流动性危机，为化解短期债务风险，实际控制人金良顺先生

要求向公司拆借资金用于临时周转。 公司董事长金建顺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

日未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直接指示公司总经理傅祖康、财务总监唐雅凤在绍兴工商银行锦江支行开具银行本票，于同日将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资金通过子公司唐宋酒业背书转让给永仁实业，永仁实业将资金转入精功集团的银

行账户；公司董事长金建顺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３

日未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直接指示总经理傅祖康、财务

总监唐雅凤在绍兴工商银行锦江支行开具银行本票，于同日将

１

，

５００．００

万元资金通过子公司唐宋

酒业背书转让给永仁实业，永仁实业将资金转入精功集团的银行账户；公司董事长金建顺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未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直接指示总经理傅祖康、财务总监唐雅凤在绍兴工商银行锦江

支行开具银行本票，于同日将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资金通过子公司唐宋酒业背书转让给永仁实业，永仁

实业将资金转入精功集团的银行账户。

经核查，精诚物流向公司寻求短期借款。公司董事长金建顺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未履行相应的决

策程序，直接指示总经理傅祖康、财务总监唐雅凤在绍兴工商银行锦江支行开具银行本票，于同日

将

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资金通过子公司唐宋酒业背书转让给精诚物流，精诚物流将资金转借给了绍兴众

富控股有限公司，绍兴众富控股有限公司将资金追加投入新华基金众富

１

号资管计划，新华基金众

富

１

号资管计划将资金作为专用账户资金封闭运作。 期间，新华基金众富

１

号资管计划将其赎回资

金返还绍兴众富控股有限公司，绍兴众富控股有限公司将赎回资金连同其他资金合并买入了广发

银行托管专户

－

南方众富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６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关于对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

限公司及相关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编号为﹝

２０１９

﹞

８３

号），确

认“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四十八条及《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一条的有关规定。 金建顺、傅祖康、

唐雅凤分别作为你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是上述资金拆借行为的直接负责人，违反了《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对上述违规事项负有主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五十九条的有关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及相关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

督管理措施，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对上述因规范意识不足发生的违规事项及时进行了整改，收回了资金本金和利息，未造

成任何损失，但给投资者造成的不利影响仍让我们深感愧疚！在今后企业管理中，公司一定会认真

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努力提高管理水平，同时认真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管，进一步规范公司的管理

决策程序，坚决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 再次向广大投资者致以最深切的歉意！

公司董事长金建顺、总经理傅祖康和财务总监唐雅凤在上述违规资金拆借的过程中负有主要

责任，已充分认识到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及违规对外借款错误行为的严重性，且承诺不再发生类似

事件，并将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强化规范运作意识，依法合规运营。

（三）报告期内永仁实业、精诚物流与公司的业务和资金往来情况，是否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或其他应当说明的关系

１

、报告期内永仁实业、精诚物流与公司的业务和资金往来情况

报告期内，即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公司与永仁实业、精诚物流与公司的业务和资金往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拆出资金 收回金额 期末余额 备注

杭州永仁实业有限公司

－ ９

，

５００．００ ９

，

５００．００ －

资金拆借

绍兴精诚物流有限公司

－ ４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００．００ －

资金拆借

报告期内，公司向永仁实业提供借款

９

，

５００．００

万元，向精诚物流提供借款

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除上

述资金往来外，公司与永仁实业、精诚物流不存在其他业务往来。

２

、是否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应当说明的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宋酒业分别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３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将资金背书转

让给永仁实业，永仁实业将资金转入精功集团的银行账户。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已全额收回

永仁实业上述拆借款本金

０．９５

亿元，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收回拆借款利息

８１５

，

２６７．４６

元（按同期银

行借款利率计算）。 通过中国货币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查询精功集团的债券募

集说明书、 定期报告等公开信息，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查询永仁实业的工商信息，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五）款“中国

证监会、本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导致

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规定，永仁实业与公司之间构成了实质性的关联关

系。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宋酒业将资金以银行本票背书的方式转让给精诚物流，精

诚物流将资金转借给了绍兴众富控股有限公司，绍兴众富控股有限公司将此资金追加投入新华基

金众富

１

号资管计划，新华基金众富

１

号资管计划将资金作为专用账户资金封闭运作。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精诚物流以银行本票背书方式将资金转让给唐宋酒业归还到公司。通过中国货币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查询精功集团的债券募集说明书、定期报告等公开信息，通过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查询精诚物流的工商信息，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的相关规定，精诚物流、绍兴众富控股有限公司、新华基金

众富

１

号资管计划与公司之间没有构成关联交易关系。

（四）报告期内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和资金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并被有效执行

经核查，公司已建立《重大资金往来控制制度》、《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担保制度》等与关

联方资金拆借的相关制度，对资金管理的分工与授权、实施与执行、监督与检查有明确规定。 但在

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审批程序缺失等情形，主要表现在：

１

、公司治理层面存在不足。 公司管理层对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学习不到位，规范意识有待

提高，公司内部监督和制衡机制存在薄弱环节，致使董事会、监事会未能有效监控重大资金拆借行

为。

２

、内控执行存在缺陷。公司上述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未按照《重大资金管理往来制度》、《关联

交易决策制度》规定执行，未履行董事会决策程序；亦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及主要责任人已深刻认识到关联方资金占用及违规拆借的错误行为，公司将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要求，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及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行为。公司将

采取以下措施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

１

、持续完善公司内控制度建设。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修订

和完善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体系。进一步健全内部控制机制，规范业务

流程，完善管理制度，确保内部控制覆盖公司的各个业务和管理环节，及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并加

以改进，保证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的监督、检查职能，增强内部控制

的执行力，及时查找内部控制的薄弱环节，有效提高公司风险防范能力，促进公司稳步、健康发展。

２

、加强法律法规知识的学习。 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相关业务管理人员，采

取自学与集中培训的方式，定期开展法律法规专业知识的学习，培训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及相关证券法律法规。未来每年至少保证

１

次集中培训时间通过持续定期学习法律法规，持续加强

公司全体管理人员的合规意识、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３

、加强资金管理等内控制度的执行。 一是在大额资金审批管理方面，对支付资金额度、用途、

去向及审批权限、 程序作出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和限制； 二是明确各部门对关联方交易识别、认

定、按照时限要求履行申报职责，使公司关联交易能严格按照审批程序进行决策，及时进行信息披

露。

４

、健全审计协调制度。 公司审计办公室和财务管理部建立常态的沟通协调机制。 公司将强化

内部审计工作，公司内审部门将密切关注和跟踪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的情况，对相关业务部门大

额资金使用进行动态跟踪。

二、根据公司公告，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公司通过股东大会决议，拟在未来

６

个月内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总额在

１．５

亿元至

３

亿元之间。

８

月

３１

日，回购期限即将届满，公司累计支付回购金额

７９３

万元，占回购下限的

５．２９％

。

９

月

６

日，公司将回购期限延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请公司补充披

露：（

１

）在原定期限内无法完成回购方案的具体原因及解决措施；（

２

）结合资金筹备计划及筹资工

作的开展情况，审慎评估回购延期完成的可行性，并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回复：

（一）在原定期限内无法完成回购方案的具体原因及解决措施

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９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含）、不超过人

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１３．６５

元

／

股（含）；回购期限自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起

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止。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９

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

上述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公告。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１

，

６１６

，

０２０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

０．３２５ ％

，最高成交价为

８．７９

元

／

股，最低成交价为

８．５０

元

／

股，支付总金额为

１３

，

９５０

，

３９６．２０

元（不含交易费用），占股份回购方案的计划回购金额总额下限的

９．３０ ％

。

公司本次股份回购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股份回购方案存在差异，公司未能按披露的方案

完成回购计划下限。

１

、在原定期限内，无法完成回购的具体原因

（

１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１

）公司定期报告、业绩

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个交易日内；

２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

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

２

个交易日内；

３

）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

定的其他情形。因此，公司在股份回购期间，历经了披露

２０１８

年度报告、

２０１９

年一季报、

２０１９

年半年

报定期报告窗口期及

２０１８

年分红派息实施期间等多个不得回购交易日。

（

２

）公司未按原股份回购方案的借款计划，没有及时向授信银行申请贷款，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银行借款余额为

２．４０

亿元，无新增借款，故未启动银行借款回购股份。

２

、相应的解决措施

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高度重视本次股份回购事项，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６

日召开了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四届十九次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期的议案》，

对股份回购实施期限进行延期，延长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止，即回购实施期限自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

起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止。除回购期限延长外，回购预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延期后的股份回购

实施期限未超过一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回购公司股份相关事宜的议

案》的相关规定，本次公司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期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结合资金筹备计划及筹资工作的开展情况，审慎评估回购延期完成的可行性，并充分提

示风险

１

、资金筹备计划及筹资工作

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披露，本次股份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

金，其中：自有资金：

７

，

５００

万元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自筹资金：

７

，

５００

万元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上述资金中，自筹

资金以向银行借款解决。

根据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期方案，公司回购资金筹备计划及筹资工作情况如下：

（

１

）自有资金安排：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合并报表内现金及现金等价余额为

１．７８

亿元。 随

着第四季度黄酒销售旺季的到来，公司货币资金也将增加。 在确保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前提

下，在股份回购延期时间内，公司计划安排回购资金

７

，

５００－１４

，

０００

万元。

（

２

）其他资金安排：在本次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内，公司将积极争取拆迁单位绍兴市柯桥区小城

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支付华舍厂区的剩余拆迁补偿款，如公司收到华舍厂区拆迁补偿款

３１９

，

４６２

，

２４３．２０

元，将优先安排将资金用于回购股份。

（

３

）自筹资金安排：在本次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内，如公司因自有资金因生产、经营需要，导致回

购资金出现缺口的情形下，公司按照回购资金缺口情况向授信银行申请贷款，并用于实施股份回

购。

综上所述，公司具有充足的货币资金及良好的银行关系，能够覆盖回购股份所需资金，回购股

份延期完成具有可行性。在回购股份延期期限内，公司将根据整体资金规划积极实施股份回购，维

护全体股东权益。公司回购延期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有利于提升公司价值，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

２

、相关风险提示

（

１

）若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将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

２

）若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将导致回购方案无法按计划实施的风险；

（

３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可能存在因未能通过监

管部门核准或因债券持有人放弃转股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转股的风险；

（

４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如公司未能在本次回购

完成之后的

３６

个月内实施上述用途， 或用于转换本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无法转

换，则对应剩余回购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

（

５

）可能存在因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变更或终止本次

回购方案的风险。公司保证将在正常运营的前提下，努力推进本次回购方案的顺利实施，如出现上

述风险导致公司本次回购方案无法实施，公司将根据风险影响程度择机变更或终止实施；

（

６

）控股股东精功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６

日向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申请司法重整。 申

请重整的公司范围包括：绍兴精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精功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精功控股有限公司

等，会稽山不在重整申请范围内。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裁定受理精功集

团的重整申请，控股股东精功集团进入重整程序，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存在控

制权不稳定的风险。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７

日、

９

月

１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公告。

三、半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５．５４

亿元，同比下降

５．１８％

；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１．９２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９４％

。 公司对应收账款计提了

１７２３

万元坏账准备。 请公司补充披露：（

１

）结

合产品销售结算政策、结算周期，说明营业收入下降的同时应收账款增加的原因和合理性；（

２

）应

收账款周转率、同比变动的情况和原因，并与同行业比较说明是否存在坏账风险和资金周转风险，

以及应对措施。

公司回复：

（一）结合产品销售结算政策、结算周期，说明营业收入下降的同时应收账款增加的原因和合

理性

１．

公司的产品销售结算政策、结算周期说明

公司的销售模式主要分为经销商经销、商超、直销。

①

经销商经销：销售结算政策、结算周期是

公司每年对经销商在合同期内信用额度进行审批，后与经销商签订经销合同，经销商在合同期信

用额度内赊销货款，年中根据市场促销需求及情况对资信和规模较好的经销商可以审批临时信用

额度，经销商在合同期信用额度加临时信用额度的范围内赊销，临时信用额度在临时信用额度到

期前归还，合同期信用额度在合同到期前归还。

②

商超的结算周期是公司提供销售发票后六个月

的账期。

③

直销是款到发货。

２．

营业收入下降的同时应收账款增加的原因和合理性

（

１

）公司营业收入及应收账款变动情况分析表

单位：元、

％

项 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末）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末）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５５３

，

５６３

，

７４２．３５ ５８３

，

７９６

，

２６６．８２ －３０

，

２３２

，

５２４．４７ －５．１８

应收账款

１９１

，

６３５

，

９９２．８９ １８６

，

１６３

，

４７７．７２ ５

，

４７２

，

５１５．１７ ２．９４

（

２

）金枫酒业营业收入及应收账款变动情况分析表

单位：元、

％

项 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末）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末）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３４９

，

１２３

，

３４０．３８ ３９７

，

２２５

，

１８３．４６ －４８

，

１０１

，

８４３．０８ －１２．１１

应收账款

６１

，

５２４

，

２２３．１９ ６４

，

５３０

，

８００．４４ －３

，

００６

，

５７７．２５ －４．６６

数据来源：金枫酒业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

２０１８

年半年度报告。

（

３

）古越龙山营业收入及应收账款变动情况分析表

单位：元、

％

项 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末）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末）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９５４

，

５９４

，

６５０．２５ ９７１

，

７１３

，

６０６．５１ －１７

，

１１８

，

９５６．２６ －１．７６

应收账款

１５７

，

８８８

，

２４０．０４ １４５

，

１５３

，

４６７．５７ １２

，

７３４

，

７７２．４７ ８．７７

数据来源：古越龙山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

２０１８

年半年度报告。

从上述表格可见，包括公司在内的三家黄酒上市公司本期营业收入均出现了下降，公司、金枫

酒业和古越龙山分别下降

５．１８％

、

１２．１１％

和

１．７６％

，其中金枫酒业下降最多，古越龙山下降最少，主

要系本期黄酒行业消费市场整体有所下滑所致，各黄酒上市企业下滑程度不同系与各公司的产品

口碑、品牌知名度及营销成效有关。在营业收入下降的同时，公司与古越龙山的应收账款同比均出

现了反向上涨，分别上涨

２．８１％

和

８．７７％

，变动趋势一致，主要系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黄酒行业各

经销商市场资金回笼减缓，使黄酒生产企业收款有所减缓所致。根据黄酒行业特点，黄酒生产企业

对经销商一般执行年度信用额度审批制度，年中为了竞争需要，会根据情况协助经销商开拓市场，

针对资信及规模较大的经销商发放临时信用额度，临时信用额度在到期前归还，故公司年中应收

账款余额通常高于年末应收账款。 综上所述，公司营业收入下降的同时应收账款增加是符合本期

黄酒行业市场情况和公司经销商信用额度政策的，具有合理性。

（二）应收账款周转率、同比变动的情况和原因，并与同行业比较说明是否存在坏账风险和资

金周转风险，以及应对措施

１．

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同比变动及同行业对比情况分析

项 目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应收账款周转率

会稽山

３．３０ ４．２６

金枫酒业

３．７８ ４．５９

古越龙山

６．３２ ７．３６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天）

会稽山

１０９．０９ ８４．５１

金枫酒业

９５．２４ ７８．４３

古越龙山

５６．９６ ４８．９１

数据来源：各上市公司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

２０１８

年半年度报告。

因销售规模、区域差异，与古越龙山相比，公司与金枫酒业产品销售规模、区域、政策更为接

近，故本期与上年同期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周转天数也较为可比，从趋势上看，本期与上年同期相

比，同行业各可比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均有所下降，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均有所上升。综上所

述，受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黄酒行业消费形式等因素影响，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

周转变动趋势是一致的，符合市场及行业情况。

２．

公司应收账款坏账政策与同行业公司对比情况

（

１

）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比较

１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对比情况

公司名称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

或金额标准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会稽山

金额

５００

万元以上（含）或占应收款项账面余

额

１０％

以上的款项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

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金枫酒业

金额占应收账款余额

１０％

以上且金额在

１

，

０００

万元及以上的应收款项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按预

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

备，计入当期损益。 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将其

归入相应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古越龙山

金额

１００

万元以上（含）且占应收款项账面余

额

１０％

以上的款项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

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２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账龄分析法、余额百分比法）的计提比例的对比情况

项 目

１

年以内

１－２

年

２－３

年

３－４

年

４－５

年

５

年以上

会稽山（账龄分析法）

５％ １０％ ２０％ ５０％ ５０％ １００％

金枫酒业（账龄分析法）

５％ １０％ ３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古越龙山（余额百分比法）

６％ ６％ ６％ ６％ ６％ ６％

数据来源：各上市公司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

如上所述，公司应收账款管理制度符合其实际经营需要，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根

据自身应收账款信用风险特征，确定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预期信用损失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

公司金枫酒业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较为接近，与古越龙山差异，主要系产品销售结算政策、结算周

期等方面存在差异所致。

（

２

）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比较

１

）本期末，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应收账款的分类情况

单位：元、

％

项 目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会稽山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２０８

，

８６７

，

３６３．２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７

，

２３１

，

３７０．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１

，

６３５

，

９９２．８９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２０８

，

８６７

，

３６３．２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７

，

２３１

，

３７０．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１

，

６３５

，

９９２．８９ １００．００

金枫酒业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６５

，

６０９

，

７０３．６９ １００．００ ４

，

０８５

，

４８０．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１

，

５２４

，

２２３．１９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６５

，

６０９

，

７０３．６９ １００．００ ４

，

０８５

，

４８０．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１

，

５２４

，

２２３．１９ １００．００

古越龙山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１４

，

６５２

，

７０９．８３ ８．０２ １４

，

６５２

，

７０９．８３ ５９．２５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１６７

，

９６６

，

２１２．８１ ９１．９８ １０

，

０７７

，

９７２．７７ ４０．７５ １５７

，

８８８

，

２４０．０４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１８２

，

６１８

，

９２２．６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４

，

７３０

，

６８２．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７

，

８８８

，

２４０．０４ １００．００

２

）本期末，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情况

单位：元、

％

账 龄 账面余额 余额占比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会稽山

１

年以内

１８６

，

１９８

，

１２６．６０ ８９．１５ ９

，

３０９

，

９０６．３１ ５．００

１－２

年

１１

，

５０１

，

５０３．３７ ５．５１ １

，

１５０

，

１５０．３４ １０．００

２－３

年

３

，

２３６

，

３３５．２５ １．５５ ６４７

，

２６７．０５ ２０．００

３－５

年

３

，

６１４

，

７０２．７６ １．７３ １

，

８０７

，

３５１．３９ ５０．００

５

年以上

４

，

３１６

，

６９５．３１ ２．０７ ４

，

３１６

，

６９５．３１ １００．００

小 计

２０８

，

８６７

，

３６３．２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７

，

２３１

，

３７０．４０ ８．２５

金枫酒业

１

年以内

５８

，

５１９

，

５４０．６８ ８９．１９ ２

，

９２５

，

９７７．０３ ５．００

１－２

年

６

，

４３５

，

９７５．４７ ９．８１ ６４３

，

５９７．５５ １０．００

２－３

年

１９７

，

５４５．１７ ０．３０ ５９

，

２６３．５５ ３０．００

３

年以上

４５６

，

６４２．３７ ０．７０ ４５６

，

６４２．３７ １００．００

小 计

６５

，

６０９

，

７０３．６９ １００．００ ４

，

０８５

，

４８０．５０ ６．２３

古越龙山

余额小计

１６７

，

９６６

，

２１２．８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７７

，

９７２．７７ ６．００

公司应收账款管理制度符合其实际经营需要，不存在应收账款余额过大的情况。 从账龄分布

来看， 公司和金枫酒业一年以内应收账款余额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分别为

８９．１５％

和

８９．１９％

，基

本一致，坏账准备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分别为

８．２５％

和

６．２３％

，差异系一年以上账龄分布不一致

导致。

公司应收账款账龄主要集中在

１

年以内，应收账款账龄结构较为合理，可收回性较强，已按照

应收账款账龄和相应的计提比例计提了充足的坏账准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比不存在重大

差异情况，不存在重大坏账风险，结合应收账款周转率（天数）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对比分析，

亦不存在资金周转风险。

四、半年报披露，报告期末存货账面价值

１１．８３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２．５１％

。 公司对存货计提了

１７３

万元跌价准备。 请公司补充披露：（

１

）存货库龄、周转率以及同比变化情况；（

２

）结合营业收入

下降、存货增加的情况，说明公司的产品是否存在滞销的情况，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回复：

（一）存货库龄、周转率以及同比变化情况

１．

存货明细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上期末余额（

２０１８．６．３０

）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５６

，

７９１

，

５８４．６０ ５６

，

７９１

，

５８４．６０ ４０

，

７２３

，

１７５．００ ４０

，

７２３

，

１７５．００

在产品

６８

，

８９８

，

３０５．６０ ６８

，

８９８

，

３０５．６０ ８２

，

１９５

，

２０３．０７ ８２

，

１９５

，

２０３．０７

库存商品

１

，

００４

，

７０１

，

６２８．９０ １

，

７３１

，

１３１．２６ １

，

００２

，

９７０

，

４９７．６４ ８８２

，

９３０

，

５４５．５８ ５２９

，

１７９．８３ ８８２

，

４０１

，

３６５．７５

周转材料

５３

，

４６０

，

８１４．０２ ５３

，

４６０

，

８１４．０２ ４６

，

０８３

，

４６１．７３ ４６

，

０８３

，

４６１．７３

委托代销商品

１７５

，

６６０．１２ １７５

，

６６０．１２ ６４９

，

０９４．９５ ６４９

，

０９４．９５

低值易耗品

３８７

，

３０１．９２ ３８７

，

３０１．９２ ８００

，

１３７．８０ ８００

，

１３７．８０

合 计

１

，

１８４

，

４１５

，

２９５．１６ １

，

７３１

，

１３１．２６ １

，

１８２

，

６８４

，

１６３．９０ １

，

０５３

，

３８１

，

６１８．１３ ５２９

，

１７９．８３ １

，

０５２

，

８５２

，

４３８．３０

２．

存货期末结存情况库龄分析表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１

年以内

１－２

年

２－３

年

３

年以上

原材料

５６

，

７９１

，

５８４．６０ ５３

，

２２８

，

６９０．１０ ３

，

５６２

，

８９４．５０

在产品

６８

，

８９８

，

３０５．６０ ６８

，

８９８

，

３０５．６０

库存商品

１

，

００２

，

９７０

，

４９７．６４ １９９

，

７１２

，

８１２．５２ １５３

，

８２９

，

８６２．８５ １９４

，

２１２

，

１４７．２０ ４５５

，

２１５

，

６７５．０７

一一瓶装酒

９５

，

３０８

，

７０１．７４ ８３

，

３３５

，

３８４．１７ ６

，

２５１

，

８８８．５８ ５

，

７２１

，

４２８．９９

一一原 酒

９０７

，

６６１

，

７９５．９０ １１６

，

３７７

，

４２８．３５ １４７

，

５７７

，

９７４．２７ １８８

，

４９０

，

７１８．２１ ４５５

，

２１５

，

６７５．０７

周转材料

５３

，

４６０

，

８１４．０２ １０

，

６８７

，

５００．００ ４２

，

７７３

，

３１４．０２

委托代销商品

１７５

，

６６０．１２ １７５

，

６６０．１２

低值易耗品

３８７

，

３０１．９２ ３８７

，

３０１．９２

合 计

１

，

１８２

，

６８４

，

１６３．９０ ３３２

，

５２７

，

３０８．２２ １５７

，

５６８

，

４１７．４７ １９４

，

２１２

，

１４７．２０ ４９８

，

３７６

，

２９１．０１

从上表可见，原材料

１

年以内

５３

，

２２８

，

６９０．１０

元，占比

９３．７３％

，

１－２

年

３

，

５６２

，

８９４．５０

元主要系使用

频率较低且可长期存放的通用类五金材料、 包装材料等； 库存商品一一瓶装酒

１

年以内

８３

，

３３５

，

３８４．１７

元， 占比

８７．４４％

，

１－２

年

６

，

２５１

，

８８８．５８

元，

２－３

年

５

，

７２１

，

４２８．９９

元， 瓶装黄酒的保质期通常为

５

年，均未过期，库龄

２－３

年的瓶装酒主要系部分产销量较小的小众产品系列，已对可变现净值小于

成本部分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１

，

７３１

，

１３１．２６

元；库存商品一一原酒普遍库龄较长，主要系新酿原

酒需经过陈化后使用来保证瓶装酒的品质，通常陈酿时间越久，价值越高，符合黄酒行业特点；周

转材料主要系储存原酒用的大坛，不损坏的情况下可以长期使用，公司投入的黄酒大坛基本已使

用三年以上，故库龄较长；委托代销商品系子公司会稽山（上海）实业有限公司原商超模式下与超

市尚未结算的代销商品，需销售后结算；低值易耗品库龄较长原因同周转材料说明。 经分析，公司

期末存货各项目库龄结构合理，不存在产品滞销和材料积压等情况。

３．

公司存货周转率同比变动及与同行业对比情况分析

项 目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存货周转率

会稽山

０．２８ ０．３１

金枫酒业

０．２５ ０．２９

古越龙山

０．３１ ０．３３

可比公司行业平均

０．２８ ０．３１

存货周转天数（天）

会稽山

１

，

２８５．７１ １

，

１６１．２９

金枫酒业

１

，

４４０．００ １

，

２４１．３８

古越龙山

１

，

１６１．２９ １

，

０９０．９１

可比公司行业平均

１

，

３００．６５ １

，

１６６．１５

数据来源：各上市公司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

２０１８

年半年度报告。

从上表可见，公司本期和上期的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０．２８

和

０．３１

，略有下降，本期和上期的存货

周转天数分别为

１

，

２８５．７１

和

１

，

１４２．９８

，略有升高；可比公司行业平均本期和上期的存货周转率分别

为

０．２８

和

０．３１

， 略有下降， 可比公司行业平均本期和上期的存货周转天数分别为

１

，

３００．６５

和

１

，

１６６．１５

，略有升高；公司与可比公司行业平均的存货周转率、存货周转天数基本一致，符合行业特

点。

（二）结合营业收入下降、存货增加的情况，说明公司的产品是否存在滞销的情况，存货跌价

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

１．

公司营业收入及存货变动情况分析表

单位：元、

％

项 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末）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末）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５５３

，

５６３

，

７４２．３５ ５８３

，

７９６

，

２６６．８２ －３０

，

２３２

，

５２４．４７ －５．１８％

存货

１

，

１８２

，

６８４

，

１６３．９０ １

，

０５３

，

３８１

，

６１８．１３ １２９

，

３０２

，

５４５．７７ １２．２８％

一一原材料

５６

，

７９１

，

５８４．６０ ４０

，

７２３

，

１７５．００ １６

，

０６８

，

４０９．６０ ３９．４６％

一一在产品

６８

，

８９８

，

３０５．６０ ８２

，

１９５

，

２０３．０７ －１３

，

２９６

，

８９７．４７ －１６．１８％

一一库存商品

１

，

００２

，

９７０

，

４９７．６４ ８８２

，

９３０

，

５４５．５８ １２０

，

０３９

，

９５２．０６ １３．６０％

一一一一瓶装酒

９５

，

３０８

，

７０１．７４ ７７

，

６９１

，

８１０．１６ １７

，

６１６

，

８９１．５８ ２２．６８％

一一一一原 酒

９０７

，

６６１

，

７９５．９０ ８０５

，

２３８

，

７３５．４２ １０２

，

４２３

，

０６０．４８ １２．７２％

一一周转材料

５３

，

４６０

，

８１４．０２ ４６

，

０８３

，

４６１．７３ ７

，

３７７

，

３５２．２９ １６．０１％

一一委托代销商品

１７５

，

６６０．１２ ６４９

，

０９４．９５ －４７３

，

４３４．８３ －７２．９４％

一一低值易耗品

３８７

，

３０１．９２ ８００

，

１３７．８０ －４１２

，

８３５．８８ －５１．６０％

公司营业收入本期较上期减少

３０

，

２３２

，

５２４．４７

元， 下降

５．１８％

， 存货本期较上期增加

１２９

，

３０２

，

５４５．７７

元，增长

１２．２８％

。 存货各项目中，库存商品、周转材料、原材料同比增长，其余项目均同比下

降。 库存商品中瓶装酒同比增加

１７

，

６１６

，

８９１．５８

元，增长

２２．６８％

，原材料同比增加

１６

，

０６８

，

４０９．６０

元，

增长

３９．４６％

，瓶酒、原材料增加为公司根据下半年预计销售情况，在旺季来临前备货，符合行业特

征；原酒同比增加

１０２

，

４２３

，

０６０．４８

元，增长

１２．７２％

，原酒是公司产品质量及长期持续经营的保障基

础，各大黄酒企业均有保障原酒存储量的战略目标，公司根据自身的战略目标加大原酒储量，符合

行业特征；周转材料主要系储存原酒的大坛，随原酒的增加而增加。 经分析，公司期末存货结构合

理，不存在产品滞销等情况。

２．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

１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

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

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

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

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

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

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

２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本期末，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１

）会稽山

单位：元

项 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库存商品

１

，

７３１

，

１３１．２６ － － － － １

，

７３１

，

１３１．２６

小 计

１

，

７３１

，

１３１．２６ － － － － １

，

７３１

，

１３１．２６

期末存货跌价准备计算表：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存货成本（

１

） 可变现净值（

２

） 应计提存货跌价（

３＝１－２

）

库存商品

４

，

３２４

，

７８２．５４ ２

，

５９３

，

６５１．２８ １

，

７３１

，

１３１．２６

经测算，期末公司应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与期初金额一致，故

２０１９

年半年报未进行调整。

２

）金枫酒业

单位：元

项 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原材料

４

，

０２４

，

５９４．２２ － － － － ４

，

０２４

，

５９４．２２

库存商品

１

，

５０４

，

１２０．２５ － － － － １

，

５０４

，

１２０．２５

小 计

５

，

５２８

，

７１４．４７ － － － － ５

，

５２８

，

７１４．４７

３

）古越龙山

单位：元

项 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未计提

－ － － － － －

小 计

－ － － － － －

公司本期末存货主要为原材料、库存商品、在产品、周转材料等，期末存货跌价准备系极少部

分的负毛利率产品产生，公司根据资产负债表日这些产品的市场售价减去预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

税费后的余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除上述极少部分的负毛利率产品以外的库存商品、原材料、在产品、周转材料等均为畅销产品和生

产产品需要而储备的存货，不存在无法销售、变质损坏等可能影响可变现净值的情况，其可变现净

值均高于存货成本，原酒随着陈酿时间越久价值越高，未发生减值情形。

公司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制定了谨慎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对可变现净值低

于存货成本的项目已经计提了足额的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充分的。

公司同时根据本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公司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作了相应修订，具体详见公

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半年度报告》（修订版）。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会稽山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５７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９

一

０７７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

露了《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 经公司事后核查发现，部分内容有误，现对公司《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

进行补充更正，具体更正情况如下：

一、重要提示

……

七、是否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是

更正前：

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宋酒业分别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３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向杭州永仁

实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０．３０

亿元、

０．１５

亿元和

０．５０

亿元，累计借款为

０．９５

亿元。 杭州永仁实业有限

公司将借款资金

０．９５

亿元后拆借给了精功集团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已全额收回上

述拆借款本金。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唐宋酒业向绍兴精诚物流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０．４０

亿元，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已全额收回前述本金。

更正后：

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宋酒业分别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３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向关联方杭

州永仁实业有限公司以银行本票背书的方式提供借款

０．３０

亿元、

０．１５

亿元和

０．５０

亿元，累计借款共

计

０．９５

亿元。 永仁实业将上述资金拆借给了公司控股股东精功集团。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３

月

１８

日、

３

月

２５

日和

３

月

２９

日对上述拆借款进行了回收，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已全额收回永仁

实业上述拆借款本金

０．９５

亿元，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收回利息

８１５

，

２６７．４６

元（按同期银行借款利率

计算），及时纠正关联方资金拆借行为，未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造成实质损害。详见本半年

度报告“第十节、十二、

５．

（

５

）关联方资金拆借”的相关内容。

二、第十节、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

５

关联交易

……

（

５

）关联方资金拆借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拆出

杭州永仁实业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１．０２ ２０１９．０３．３０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收回，见注

１

；

杭州永仁实业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１．０３ ２０１９．０３．３０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收回，见注

１

；

杭州永仁实业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１．２５ ２０１９．０３．２５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４

日收回

２０００

万元，见注

１

；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收回

１０００

万元， 见注

１

；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收回

２０００

万元，见注

１

。

注

１

：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至

３

月，唐宋酒业向杭州永仁实业有限公司累计提供借款

０．９５

亿元，杭州永仁

实业有限公司将上述借款

０．９５

亿元拆借给了精功集团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累计收

回前述借款本金

０．９５

亿元。

更正后：

……

（

５

）关联方资金拆借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拆出

杭州永仁实业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１．０２ ２０１９．０３．３０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收回，见注

１

；

杭州永仁实业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１．０３ ２０１９．０３．３０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收回，见注

１

；

杭州永仁实业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１．２５ ２０１９．０３．２５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４

日收回

２０００

万元，见注

１

；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收回

１０００

万元， 见注

１

；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收回

２０００

万元，见注

１

。

注

１

： 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宋酒业分别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３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向关联

方杭州永仁实业有限公司以银行本票背书的方式提供借款

０．３０

亿元、

０．１５

亿元和

０．５０

亿元，累计借

款共计

０．９５

亿元。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３

月

１８

日、

３

月

２５

日和

３

月

２９

日对上述拆借款进行了回收，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已全额收回永仁实业上述拆借款本金

０．９５

亿元，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收回利息

８１５

，

２６７．４６

元（按同期银行借款利率计算），及时纠正关联方资金拆借行为，未对上市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造成实质损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６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关于对会稽山绍兴酒股份

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编号为﹝

２０１９

﹞

８３

号）。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四十八条及《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一条的有关规定。 金建顺、傅祖

康、唐雅凤分别作为你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是上述资金拆借行为的直接负责人，违反

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对上述违规事项负有主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五十九条的有关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及相关人员采取出具警

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

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７２

）。

三、第十节、十六、其他重要事项

……

７

、其他对投资者决策有影响的重要交易和事项

更正前：

……

３

、关于公司与相关企业之间资金拆借及往来等事项

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宋酒业分别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３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向杭州永仁

实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０．３０

亿元、

０．１５

亿元和

０．５０

亿元，累计借款为

０．９５

亿元。 杭州永仁实业有限

公司将借款资金

０．９５

亿元后拆借给了精功集团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已全额收回上

述拆借款本金。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唐宋酒业向绍兴精诚物流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０．４０

亿元，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已全额收回前述本金。

……

更正后：

……

３

、关于公司与相关企业之间资金拆借及往来等事项

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宋酒业以银行本票背书的方式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向绍兴精诚物流有限公

司提供借款

０．４０

亿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３

月

２９

日对绍兴精诚物流有限公司拆借款进行了回

收，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已全额收回绍兴精诚物流有限公司上述拆借款本金，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收回拆借款利息

１７５

，

６９２．３３

元（按同期银行借款利率计算），未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造

成实质损害。

……

除上述补充更正内容之外，《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其它内容不变。 公司根据上述更

正内容修订了《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后的全文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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